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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款項用途的變動 

 

茲提述(i)宏華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的公告；

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的通函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東方

認購事項；(i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七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二零二三

年四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的表決結果及授出清洗豁免 ；及 （iv）本公司

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延長達成東方認購

實現交割的先決條件的時間及東方認購事項交割的最新資料（統稱 「該等公告」）。

除另有定義者外，本公告所使用詞彙應具有该等公告所界定的相同涵義。 

 

誠如該等公告所述，本公司擬將發行東方認購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(i)約 57%用於

償還本集團的計息借款；(ii)約 12%用於投資本集團海洋板塊的生產線建設及技

術改造；及(iii)約 31%用作補充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。 

 

 

所得款項使用情況 

 

東方認購事項支付的總代價為 890,910,710 港元，扣除相關成本及開支後，所得

款項淨額約 886.74 百萬港元。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，所得款項使用情況如下： 

 

 

 



 

 

所得款項用途調整 

 

如上表所述，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尚未投入的金額约为 130.69 百萬港元 。根據

本公司經營發展需要，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，降低本集團財務成本，本集團擬動

用上述原計劃用於投資本集團海洋板塊的資金約 106.41 百萬港元用於償還計息

借款和補充一般營運資金。就尚未動用的計劃償還本集團計息借款的約 2.36 百

萬港元及補充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的約 21.92 百萬港元，用途不變。未動用的所

得款項总额約 130.69 百萬港元，預期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悉數

動用。 

承董事會命 

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

王旭 

主席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

 

于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执行董事为王旭先生（主席）及朱骅先生；本公司之独

立非执行董事为陈国明先生、苏梅女士、常清先生、魏斌先生及张士举先生。 

 

原計劃所得款

項用途 

原計劃投入的

金 額  ( 港 元 /

百萬) 

原計劃投入的

金額占所得款

項比例 

截至 2024 年 2

月 29 日已使

用金額(港元/

百萬) 

截至 2024 年 2

月 29 日尚未

投 入 的 金 額

(港元/百萬) 

償還本集團的

計息借款 
505.44 57% 503.08 2.36 

投資本集團海

洋板塊的生產

線建設及技術

改造 

106.41 12% 0 106.41 

補充本集團的

一般營運資金 
274.89 31% 252.97 21.92 

總數 886.74 100% 756.05 130.69 


